安医大一附院非卫生系列专业技术五、六、七级岗位

申报竞聘条件

1、 基本条件
1.能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爱岗敬业，具有团结协作精神和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
2、能够团结协作，严格履行岗位职责，无违纪违规行为记录。
二、五级专业技术岗位申报条件
（一）直聘条件

任副高级职称5年及以上，任期内年度考核合格并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可以直接评定为专业技术五级岗。
1.安徽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2.获得国家自然科学、技术发明、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个人排名前五）； 

3.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个人排名前三），二等奖（个人排名前二）， 三等奖（个人排名第一）；
4.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1项或主持2项省级科研课题；

5.具有正高专业技术资格。
（二）竞聘条件

任副高职称满6年及以上，满足下列条件中的3条；或任副高职称满9年及以上，满足下列条件中的2条；或任副高职称满12年及以上，满足下列1条，任期考核合格可申报五级岗位。具体条件为：

1. 担任省级相关专业的学会常委及以上职务，或全国相关专业中华医学会系列的委员、青年委员职务；
2. 硕士生导师或具有副教授任职资格；
3. 入选卫生厅学术技术带头人第一、二层次、教育厅拔尖人才、青年骨干教师；

4. 省级教学名师；

5. 获省部级自然科学、技术发明、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个人排名前五）；二等奖（个人排名前三）或三等奖（个人排名前二）；
6. 获得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个人排名前五）、二等奖（个人排名前三）、三等奖（个人排名前二）；

7. 主持厅局级及以上科研课题2项；

8.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的SCI学术论文1篇及以上，或在中华系列期刊上发表论著2篇及以上，或者在统计源期刊上发表本专业论文5篇以上，或在省级以上出版社正式出版独著或合著（本人撰写部分不少于10万字）的本专业著作或译著1部；
9.主持医院新技术、新项目1项；

10.完成政府指令性工作任务（抗震救灾、援藏、援疆、援外）；
11. 取得安徽省留学人才证或出国学习进修一年及以上。
三、六级专业技术岗位

任副高职称满3年及以上，满足下列条件中的2条；或任副高职称满6年及以上，满足下列条件中的1条；或任副高职称满9年及以上，任期考核合格可申报六级岗位。具体条件为：

1. 校级学术技术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后备人选；
2. 担任省级相关专业的学会委员及以上职务；
3. 硕士生导师或具有副教授任职资格；
4. 主持院级及以上科研课题1项或主持院新技术、新项目1项；
5. 获省部级自然科学、技术发明、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个人排名前七）；二等奖（个人排名前五）或三等奖（个人排名前四）；
6. 获得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个人排名前七）、二等奖（个人排名前五）、三等奖（个人排名前四）；
7.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本专业论文2篇以上，或在中华系列及以上期刊发表论文1篇及以上，或在省级以上出版社正式出版独著或合著（本人撰写部分不少于5万字）的本专业著作或译著1部；
8. 完成政府指令性工作任务（抗震救灾、援藏、援疆、援外）：

9. 出国学习进修半年及以上。

四、七级专业技术岗位

取得副高级职称资格，符合安医大一附院副高级职称任职条件，履行副高级职称岗位职责。

五、附则

1.申报人员所获得的荣誉、奖励、成果、承担的项目及发表的文章等时间，从聘任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之日算起。
2.申报人员同一成果多次不同层级获奖，取其中一项最高奖项。3.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